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政府购买服务

有关预算管理工作的通知

川财预〔2014〕85号
省级各部门，各市（州）、扩权试点县（市）财政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省委十届三次、四次全会精神，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的意见》（川办发〔2014〕67号）和《财政部关于政府购买服务有关预算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4〕13号）有关要求，现就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有关预算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科学编制购买服务预算

（一）合理安排购买服务资金。将政府购买服务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从部门预算经费或经批准的专项资金等既有预算中统筹安排。对预算已安排资金且明确通过购买方式提供的服务项目，按相关规定执行；对预算已安排资金但尚未明确通过购买方式提供的服务，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社会力量承办。

（二）规范购买服务适用范围。按照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加快推进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库建设，坚持费随事转，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选择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力量。既要禁止一些单位将本应由自身承担的职责，转嫁给社会力量承担，产生“养懒人”现象，也要避免将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服务大包大揽，增加财政支出压力。
（三）完善购买服务预算编制。加强调查研究，总结试点经验，立足成本效益分析，加快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支出标准体系，逐步在预算编报、资金安排、预算批复等方面建立规范流程，不断健全预算编制体系，提高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编制的科学化、规范化。

二、严格购买服务执行管理

（一）严格经费预算约束。预算单位要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执行，未经批准不得随意调整。预算单位和承接购买服务的社会力量要严格按照相关财政财务管理规定使用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资金，不得截留和挪用财政资金。

（二）强化执行动态监控。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要对政府购买服务提供进行全过程跟踪，对合同履行、绩效目标实施等，发现偏离目标要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确保资金规范管理、安全使用和绩效目标如期实现。承接主体要认真履行合同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确保提供服务的数量、质量等达到预期目标。

三、加大购买服务监管力度

（一）推进购买服务预算信息公开。严格执行中央和省关于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将购买服务预算信息公开纳入财政预算信息公开范围，建立健全购买服务信息公开机制，拓宽公开渠道，搭建公开平台，及时将购买的服务项目、服务标准、服务要求、服务内容、预算安排、购买程序、绩效评价标准、绩效评价结果等购买服务预算信息向社会公开，提高预算透明度，回应社会关切，接受社会监督。

（二）实施购买服务预算绩效评价。按照建立全过程绩效预算管理机制的要求，强调结果导向，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将绩效预算管理理念贯穿于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管理全过程，强化部门支出责任，加强成本效益分析，控制降低公共成本，节约社会资源，加强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编制预算和选择承接主体的重要参考依据，不断提高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的质量。　　
（三）严格购买服务资金监督检查。加强对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适时开展抽查检查，确保预算资金的规范管理和合理使用。对在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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